
器材借用作業流程 

 

作業開始 

校外機關、單位及團體 校內單位 

單位 
或社團 

代表隊 體育教學 個人 

依據體育器材使用 
管理辦法申請借用 

於借用一週前填妥並繳交： 
1.借用申請單 
2.書面、活動核可證明及檢   
附相關資料 
3.洽器材管理人員 

於借用時間內 
1.持教職員或學生證 
2.填寫用用單 
3.洽器材管理人員 

於借用一週前填妥並繳交： 
1.借用申請單 
2.以.函稿、活動核可證明及  
檢附相關資料 
3.洽器材管理人員 

辦理歸還 

借出 

器材歸位 

作業結束 

辦理借用 擇日辦理 

盤點數量 器材修復或器材補足 
不足 

足夠 

盤點數量 遺失／損壞賠償 
不足 

足夠 

審核 
不通過 

通過 

不足 

足夠 

歸還 出納組繳納器材費 


